
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6-02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9）。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5日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08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212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7、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08 人，代表股份 305,881,0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63,845,8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4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05人，代表股份42,035,1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03人，代表股份 2,918,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2人，代表股份2,918,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7%。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52,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6%；反对25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弃权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402%；反对 25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67%；弃权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31%。

2、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46,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6%；反对25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0%；弃权 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381%；反对 25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3%；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56%。

3、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19,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对28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6%；弃权 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266%；反对 28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3%；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21%。

4、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
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064,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1%；反对74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2%；弃权 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2,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288%；反对 74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69%；弃权 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3%。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37,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7%；反对28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2%；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74,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331%；反对 28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4%；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05%。

6、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5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7%；反对25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0,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505%；反对 25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95%；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99%。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26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担保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063,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28%；反对75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7%；弃权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1,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945%；反对 7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542%；弃权 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475,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6%；反对34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61,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13,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187%；反对 34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69%；弃权 61,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44%。

9、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1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7%；反对29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弃权66,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6,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058%；反对 29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16%；弃权 66,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26%。

10、审议通过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44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1%；反对36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7%；弃权67,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278%；反对 36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454%；弃权 67,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03,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21%；反对363,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8%；弃权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6,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937%；反对 36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56%；弃权 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06%。

本议案关联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祝恩福先生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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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 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时华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现场，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邵兴祥

先生主持会议。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2人，代表股份132,679,351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26.570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股份 131,345,691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26.3029%。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18人，代表股份1,333,660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0.267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125人，代表股份2,456,010股，占公司

全部股份的0.4918%。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11,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74%；反对 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6%；弃权 62,
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88,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9520%；反对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05%；弃
权 6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7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05,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28%；反对 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6%；弃权 68,
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82,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7037%；反对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05%；弃
权6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58%。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02,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05%；反对 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6%；弃权 71,
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79,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5815%；反对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05%；弃
权7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8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财务预算方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0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98%；反对 4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7%；弃权 64,
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7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5408%；反对4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03%；弃
权64,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89%。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197,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66%；反对 4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2%；弃权 66,
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73,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3698%；反对4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18%；弃
权66,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85%。

6．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22,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555%；反对 3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1%；弃权 81,
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9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3918%；反对3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31%；弃
权8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51%。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02,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05%；反对 4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7%；弃权 71,
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7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5774%；反对4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46%；弃
权7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8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194,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44%；反对 4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7%；弃权 79,
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70,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517%；反对4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46%；弃
权79,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3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02,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05%；反对 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6%；弃权 71,
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7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5774%；反对4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05%；弃
权71,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2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06,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36%；反对 4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5%；弃权 66,
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83,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7444%；反对4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594%；弃
权66,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6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191,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23%；反对 4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5%；弃权 70,
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68,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1377%；反对4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910%；弃
权70,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13%。

1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32,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634%；反对 3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4%；弃权 78,
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2,009,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8152%；反对3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837%；弃
权78,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1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32,225,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577%；反对 3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1%；弃权 70,
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2,001,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5098%；反对3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88%；弃
权70,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1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邓薇律师、石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237 证券简称：五芳斋 公告编号：2026-038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2026年5月14日
620.48万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前期基本情况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

计划”）方式为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拟授予的权益
数量为 699.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55%。其中，首次授予的权益数量为 628.56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3.19%；预留授予的权益数量为71.4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6%。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6年2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编号：2026-006）。

鉴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或部分限
制性股票共计8.08万股，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22人调整为 12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28.56万股调整为
620.48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1.44万股调整为79.51万股，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数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3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2）。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首次授予日
首次授予实际登记数量
首次授予实际登记人数

2026/3/9
620.48万股

120人

首次授予价格

股票来源

10.51元/股
□发行股份
R回购股份□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了第十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3月
9日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2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620.48万股限制性股票，首
次授予价格为10.51元/股，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本激励计划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缴纳股权激励款项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
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将前述限制性股票分配至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因
此，本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20人，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620.48万股。

（二）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名单情况

姓名

马建忠
马冬达
沈燕萍
陈传亮
于莹茜
张瑶

小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合计114人）

总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职工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合规总监

授予数量
（万股）

74.58
29.40
16.84
15.64
15.64
14.86
166.96
453.53
620.48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比例

10.65%
4.20%
2.41%
2.23%
2.23%
2.12%
23.85%
64.79%
88.64%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0.38%
0.15%
0.09%
0.08%
0.08%
0.08%
0.85%
2.30%
3.15%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
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注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注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
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
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份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2、解除限售期及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
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
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
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
比例

40%

30%

30%

四、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5月8日出具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6）0300007号），经审验，截至2026年5月6日，公司已收到120名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65,212,448.00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20.48万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20.48万股。

五、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26年5月14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并于2026年5月15日收到其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授予登记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620.48万股。

六、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所涉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因此，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七、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1,060,811

196,011,726

197,072,537

本次变动

+6,204,800

-6,204,800

-

变动后

7,265,611

189,806,926

197,072,537

注：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八、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公司以授予日股票收盘价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成本，并将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每股限制性股票的
股份支付公允价值=授予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授予价格。

公司将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权益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安排比例摊销。由本激励
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
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620.48

预计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4,163.41

2026年
（万元）

2,029.66

2027年
（万元）

1,457.19

2028年
（万元）

572.47

2029年
（万元）

104.09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
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注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

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若考
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
率，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44 证券简称：星德胜 公告编号：2026-025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临埠街15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
141,458,000

72.81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云舫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李薇薇列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35,800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6,000

比例（%）
0.0042

弃权
票数
16,200

比例（%）
0.011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34,000
比例（%）
99.9830

反对
票数
17,700

比例（%）
0.0125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35,800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111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75,100
比例（%）
99.9413

反对
票数
61,600

比例（%）
0.0435

弃权
票数
21,300

比例（%）
0.015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41,381,600 99.9459 55,100 0.0389 21,300 0.0152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82,300
比例（%）
99.9464

反对
票数
54,400

比例（%）
0.0384

弃权
票数
21,300

比例（%）
0.0152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81,500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55,200

比例（%）
0.0390

弃权
票数
21,300

比例（%）
0.015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32,500
比例（%）
99.9819

反对
票数
4,100

比例（%）
0.0028

弃权
票数
21,400

比例（%）
0.015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33,980,800

5,114,200

2,339,0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9843

反对

票数

0

0

17,700

比例（%）

0.0000

0.0000

0.7490

弃权

票数

0

0

6,300

比例（%）

0.0000

0.0000

0.266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74,000

2,165,000

87.8787

100.0000

17,700

0

8.9393

0.0000

6,300

0

3.182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担保额度的

议案
关于调整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和期限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4,000

935,800

875,100

882,300

881,500

比例（%）

97.4947

97.6826

91.3465

92.0981

92.0146

反对

票数

17,700

6,600

61,600

54,400

55,200

比例（%）

1.8475

0.6889

6.4300

5.6784

5.7620

弃权

票数

6,300

15,600

21,300

21,300

21,300

比例（%）

0.6578

1.6285

2.2235

2.2235

2.223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参加股东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若思、张玉莹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365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6-020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1487号公司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
167,557,620

64.73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裕陆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的方

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田怡女士列席会议；副总裁李婕女士、财务总监孙子刚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2,520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9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300

比例（%）
0.008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2,520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37,520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16,000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25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140,500
比例（%）
99.9844

反对
票数
16,000

比例（%）
0.012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3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4,667,520
37,022,620
5,853,080
160,200

5,692,8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545
91.7525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4,300
14,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2437
8.1901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00
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18
0.057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065,500

21,066,200

21,066,200

21,066,200

21,066,200

21,065,500

21,060,500

21,060,500

比例(%)

99.9283

99.9316

99.9316

99.9316

99.9316

99.9283

99.9046

99.9046

反对

票数

14,200

14,200

14,200

14,300

14,200

15,000

16,000

16,000

比例(%)

0.0673

0.0673

0.0673

0.0678

0.0673

0.0711

0.0758

0.0758

弃权

票数

900

200

200

100

200

100

4,100

4,100

比例(%)

0.0044

0.0011

0.0011

0.0006

0.0011

0.0006

0.0196

0.019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润之、彭思佳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
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8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十五五·绿色科创——科创板
企业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之
2025年度节能环保行业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ceo.sh.cn进行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7:00参加十五五·绿色科创——
科创板企业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之2025年度节能环保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黄文俊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曲献伟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文静女士、

董事兼副总经理卢宇飞先生、财务总监常润琦先生、独立董事罗妍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
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6年 5月 25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ceo.sh.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5081682
电子邮箱：ir@ceo.sh.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45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7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6年5月14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并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
议决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董东代为履行首席执行官职责的议案》
秦湘女士因个人原因已申请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董事会同意由公司执委会委员董东先生代为履行首席执行官职责，代行职务的时间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45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8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秦湘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秦湘女士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秦湘女士已
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知会股东的事宜。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
关业务的正常开展和进行。截至本公告日，秦湘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由公司执委会委员董东先生代
为履行首席执行官职责，代行职务的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公司董事会对秦湘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董东先生简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董东先生简历
董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6月出生，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金融与财务）

专业硕士。1992年6月至1997年9月，任深圳市宝东地产有限公司职员；1997年9月至2000年11月，

任大鹏证券深圳环宇营业部客户服务部/交易部经理；2000年11月至2018年5月，历任广发证券深圳
红宝路营业部交易部市场部经理、深圳华强北路营业部副总经理、深圳民田路营业部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深圳民田路营业部总经理兼深圳中心区总经理；2018年5月至2026年4月任职于国盛证券，其
中2018年9月至2026年4月担任副总经理，并兼任经纪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财富管理部总经理、投
资银行总部总经理等职务；2026年4月起，担任华林证券执委会委员；2026年5月起，代行华林证券首
席执行官职责。

截至目前，董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该办法第七
条所列举的情形。


